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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編道路交通法規 道路交通事故處理精粹 PA043-a
頁 題號 原文或原答案 正解（勘誤）

34 十六

違反速限之處罰（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§40）：〈100警大
二技〉

汽車駕駛人，行車速度，超過規定之最高時速，或低於規定

之最低時速， 除有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§43Ⅰ情形外，

處新臺幣1千2百元以上2千4百元。

違反速限之處罰（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§40）：〈100警大
二技〉

汽車駕駛人，行車速度，超過規定之最高時速，或低於規定

之最低時速， 除有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§43Ⅰ情形外，

處新臺幣1千2百元以上2千4百元以下罰鍰。

108

（Ｂ）▲警察填製道路交通違規通知單時，應到案之日期應距

舉發日幾天？（Ａ）當場舉發者5至15天（Ｂ）當場

舉發者15天，逕行舉發者30天（Ｃ）當場舉發者及逕

行舉發者均為15天（Ｄ）當場舉發者及逕行舉發者均

為30天。

【註：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

則§11。】

（Ｂ）▲警察填製道路交通違規通知單時，應到案之日期應距

舉發日幾天？（Ａ）當場舉發者5至15天（Ｂ）當場

舉發者30天，逕行舉發者45天（Ｃ）當場舉發者及逕

行舉發者均為15天（Ｄ）當場舉發者及逕行舉發者均

為30天。

【註：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

則§15。】


